
業績

董事局欣然公佈泰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675,845 702,592
銷售成本 (663,917 ) (710,001 )

毛利／（虧損） 11,928 (7,409 )
其他收益及收入 3 19,256 17,372
銷售支出 (1,184 ) (848 )
行政支出 (31,698 ) (29,334 )
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盈餘 31,929 109,480
其他經營支出 (8,644 ) (5,173 )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4 21,587 84,088
融資成本 5 (7,247 ) (7,350 )

除稅前溢利 14,340 76,738
稅項 6 (2,346 ) 4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溢利 11,994 76,785
少數股東權益 (24,532 ) (60,901 )

來自日常業務之股東
應佔純利／（淨虧損） (12,538 ) 15,884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1.65仙 ) 2.16仙

　攤薄 不適用 2.13仙

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遵照香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會計準則而編製。除若
干投資物業及若干股份投資以公平值列賬外，財務報表均採用歷史成本法編製。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發出若干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下文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一般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未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預先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影響，惟暫時未能就其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作出結論。

香港詮釋第3號「收益－未落成發展中物業之銷售合約」適用於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之未落成
發展中物業之銷售合約。本集團並無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訂立之未落成發展中物業之銷售合約中追溯
應用此詮釋，而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並無訂立任何未落成發展中物業之銷售合約，故此詮
釋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2) 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劃分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益、溢利／（虧損）之資料。

地基工程 機電及建築工程 機器租賃及買賣 物業投資及管理 物業發展 無分類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客戶 429,086 380,929 125,690 204,952 15,427 15,369 95,363 91,565 10,279 9,777 － － － － 675,845 702,592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 － － 648 － 2,430 1,297 － 600 － － － － (3,078 ) (1,897 ) － －

　總計 429,086 380,929 126,338 204,952 17,857 16,666 95,363 92,165 10,279 9,777 － － (3,078 ) (1,897 ) 675,845 702,592

分類業績 (20,009 ) (30,682 ) 2,639 4,274 (14,584 ) (9,439 ) 76,727 149,984 6,168 (4,031 ) (30,107 ) (26,981 ) － － 20,834 83,125

利息收入 750 962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 1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21,587 84,088
融資成本 (7,247 ) (7,350 )

除稅前溢利 14,340 76,738
稅項 (2,346 ) 47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之溢利 11,994 76,785

少數股東權益 (24,532 ) (60,901 )

來自日常業務之
　股東應佔純利／（虧損淨額） (12,538 ) 15,884

(b) 按地區劃分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收益之資料。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間客戶 571,087 602,271 104,758 100,321 675,845 702,592

(3) 其他收益及收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50 962
保險索償 1,152 1,188
出售投資物業之盈利 105 3,000
出售固定資產之盈利 3,174 5,124
出售鋼鐵廢料之盈利 578 1,171
短期上市投資之未變現持有收益 208 50
於本年度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3,794 3,793
於中國若干附屬公司之可供分派
溢利再投資之退稅 5,475 －

其他 4,020 2,084

19,256 17,372

(4) 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

本集團來自經營業務之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
　　本年度攤銷 87 1,653
　　於本年度產生之減值 － 920

87 2,573

折舊 57,323 67,247
其他資產滅值 － 420
出售其他資產虧損 － 210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3 ) (1 )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10,085 10,980
　　融資租約 126 480

利息總額 10,211 11,460
減：發展中物業資本化之利息 (2,964 ) (4,110 )

7,247 7,350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按年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7.5%（二零零四年：17.5%）作出準備。中國其他地區應
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按本集團經營地區之現行適用稅率，根據現行法律、其詮釋及慣例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之稅項準備：
中國：
　　香港 531 1,200
　　其他地區 8,175 7,264

8,706 8,464
上年度多提準備：
中國：
　　香港 (1,080 ) (8 )
　　其他地區 (15 ) (247 )

(1,095 ) (255 )
遞延稅項 (5,265 ) (8,256 )

本年度之稅項開支／（抵免）總額 2,346 (47 )

泰 昇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87）

截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業 績 公 佈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照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淨額12,53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純利15,884,000港
元）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61,910,013股（二零零四年：734,135,302股）計算。

由於年內發行在外之購股權對本年度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故本年度並無披露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該年度股東應佔純利15,884,000港元計算。
計算時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為年內已發行之734,135,302股普通股（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用之股
數），以及假設在該年內行使所有購股權時無償發行12,900,029股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股息

年內並無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三／零四年：無）。由於本集團錄得綜合淨虧損，董事局議決不
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零三／零四年：無）。截至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二／零三年：無）。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至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包括首尾兩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
記，於該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五年八
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業務回顧

香港市場

在回顧年度內，香港經濟持續復甦，從若干地產市道回升、失業率下降，及整體市況回復興旺
反映出來。然而，由於經濟指標的改善大部分為有關零售／服務行業或受其帶動下之業務，故
復甦仍未對建築業帶來任何重大影響。

地基打樁

在回顧年度內，地基業務之營業額為429,000,000港元，而其折舊前盈利貢獻淨額則為19,000,000
港元。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合約中約有60%來自公營部門，而其餘則來自私人機構。本集團手
頭上之主要合約包括昂船洲大橋、位於澳門之威尼斯人酒店、太古地產位於華蘭路的發展項目，
以及近期取得囱基位於觀塘之130,000,000港元合約。由於香港正逐漸浮現經濟復甦之正面影
響，預期地基業務之表現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將更加理想。

其他建築相關業務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機電工程部門及樓宇建築部門錄得營業額126,000,000港元，而經營溢利
則為2,000,000港元。儘管競爭激烈，邊際利潤淡薄，本集團繼續預期從此等部門可取得穩定盈
利。

本集團之機械租賃及貿易業務錄得營業額15,000,000港元，貢獻主要來自塔式吊機市場。儘管該
部門仍錄得虧損，本集團預期，隨着機械租賃市場逐漸改善，該部門可望於下一個財政年度轉
虧為盈。

中國市場

中國經濟持續以可觀之步伐增長。於二零零四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9.5%至超過16,400億美
元，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200美元。上海為中國之商務及金融中心，錄得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13.6%至900億美元，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超過6,600美元。另一方面，天津於二零零四年錄得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5.7%至350億美元，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800美元。

物業投資及管理

物業管理在提升投資物業之價值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本集團之專業物業管理隊伍，能夠向其
所有租戶提供最佳管理服務。除服務質素外，旅居上海之外藉人士數目增加，對優質出租公寓
造成龐大需求，引致租金價格上升。於回顧之財政年度內，本集團於上海之出租公寓華園及愛
都錄得令人滿意之升幅及高入住率。

天津國際大廈繼續成為天津最高租金之大廈，入住率極高。為了保持領導地位，本集團將展開
翻新出租公寓之工程。在於工程完成後，以其五星級質素之裝修及新穎之設計，最近翻新之辦
公室樓層及電梯大堂，以及以客戶為本之管理風格，本集團對天津國際大廈之價值將可得以進
一步提升充滿信心。

此外，人民幣的升值潛力，為本集團於中國所有投資物業增添樂觀元素。

物業發展

中央政府為冷卻過熱之物業市場實施一系列措施。此等措施（其中包括）對銷售所得款項或資本
收益徵收營業稅，但視乎物業之持有期及該物業是否被列為「普通住房」；撤銷空置超過兩年土
地之土地使用權；並禁止轉售未完工物業。由於此等措施旨在打擊炒賣活動，「普通住房」類別
下之住房倘若持有不少於兩年，則獲全數豁免支付營業稅。以上海為例，過往曾公佈位於內環
（即市中心）之住房（本集團普陀項目之所在地），如果單位面積不超過140平方米，而價格不超過
每平方米人民幣17,500元，則獲列為「普通住房」。

本集團位於上海內環的普陀區住宅發展項目，俯視蘇州河，總面積約為147,000平方米。當項目
完工時，約有1,025個單位，當中超過57%單位之面積少於140平方米。由於本集團預計，此等單
位之售價少於每平方米人民幣17,500元，所有此等單位均列為「普通住房」，因此可享有營業稅豁
免，並可享有較低之契約稅。該項目已展開地基工程，並將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開始預售。

海河項目為本集團位於天津之重點開發區之另一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於本年度第四季展開。於
完成時，該項目將有超過600個單位，總面積約為75,000平方米。預計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開始
預售。

本集團對於上述兩個發展項目於來年為本集團賺取豐盛盈利充滿信心。

前景

在香港，建築業於過去幾年一直經歷持續衰退之局面，而本集團對最艱難之時期終於過去感到
審慎欣慰。由於香港人正恢復其正常信心、而物業領域已顯示出復甦的跡象，本集團對於本地
之地基行業前景抱持審慎樂觀態度。此外，澳門建築業蓬勃，為香港不少經驗豐富之承建商造
就了大量商機，而此趨勢預期將於未來幾年延續下去。因此，本集團之地基業務前景正不斷獲
得改善。

在中國內地，為了調控投機活動，並維護物業市場持續穩定之發展，中國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
的指導下，提出多項措施，減輕市場之壓力。根據近期對物業價格及成交量進行之研究，此等
政策被證實為有效。該等決定性措施實際上受物業發展商歡迎，原因為此等措施代表中國為物
業市場之健康成長營造穩定環境之決心及能力。由於上海經濟增長迅速，人均收入水平增加及
外商投資持續流入，本集團對於上海及天津之物業市場前景抱持非常樂觀之態度，並將繼續物
色合適地塊供未來發展之用。

財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之理財政策及維持穩健之資本結構，現金流量充沛。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約為138,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85,000,000港元），而
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1,847,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776,000,000港
元）及651,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662,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110,000,000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基於市場利率低企，本集團籌集185,000,000港元之三年期有期貸款，為其於二
零零二年十二月籌集成本較高之150,000,000港元再融資。該銀團包括作為安排行之中國工商銀
行（亞洲）有限公司、囱生銀行有限公司、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中信嘉華銀行有限公司
及東亞銀行有限公司，而市場反應熱烈，並更進一步顯示此等銀行對本集團之信心及支持。

本集團之借款淨值為257,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為250,000,000港元。負債總值對資產總值之
資本負債比率維持於33%之審慎水平，而去年則為31%。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與履約保
證擔保有關之或然負債保持於去年的相同水平41,000,000港元，而本集團賬面值約347,000,000港
元之若干固定資產已予質押作為本集團取得若干銀行融資之抵押。本集團之銀行借款大部份以
港元為單位，惟亦為中國附屬公司安排以人民幣作出借貸。人民幣借款之貨幣風險已以本集團
之人民幣資產及中國物業所產生之收益對沖。

聘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其位於香港及中國之所有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合
共聘用約950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現行市場薪金水平及各公司及有關僱員之表
現而釐定。本集團亦會提供其他福利，包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培訓等。此外，僱員並可根據
本集團經批准之購股權計劃條款獲授購股權。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對全體員工在過去極具挑戰期間之竭誠服務、努力不懈及貢獻良多，致以
衷心感謝。吾等亦感謝全體股東對本集團之支持。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年報所涵蓋之會計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
守則（「守則」），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任期並無按守則第七段所規定之特定任期。獨立
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商討有關審核、內
部監控及財務㶅報等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
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年度業績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條所規定全部資
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張舜堯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舜堯先生、馮潮澤先生、錢永勛先生、郭敏慧小姐、趙
展鴻先生及黃琦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佐浩先生、周湛燊先生及謝文彬先生。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假座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1號怡
東酒店三樓海景廳三及四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述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局報告及核數
師報告。

2. 重選錢永勛先生、范佐浩先生及謝文彬先生為董事，並授權董事局釐定董事酬金。

3. 重新委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來年之核數師，並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4. 作為特別事項，以普通決議案方式考慮並酌情通過（無論有否修訂）下述決議案：

普 通 決 議 案

A. 「動議：

(1) 在下文(2)段之限制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
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並根據一切適用及不時經修訂之法例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適用於本公
司之證券交易所之規定，在聯交所或本公司股份上市且就這方面為聯交所
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之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已發
行之繳足股份；

(2) 本公司根據上文第(1)段批准所獲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數目不得超逾本公司
於通過本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本總面值之10%；及

(3)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依照本公司之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或

(c) 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經本公司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
或修訂之日。」

B. 「動議：

(1) 在下文(3)段之限制下，給予本公司董事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於有關期間
（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以配發、發行、授出及處理本公
司股本中之額外股份，配發、發行、授出及處理本公司其他證券（包括可轉
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認股權證及債券）以及訂立或授予將會或可能須行使該等
權力之提呈、協議及選擇權（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認股權證及
債券）；

(2) 上文(1)段所述之批准乃（無論如何均不會阻止或妨礙）其他授權或本公司董
事原有或獲授之權力以外之額外授權，並將授權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
義見下文）內訂立或授予將會或可能須於有關期間屆滿後行使該等權力之提
呈、協議及選擇權（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認股權證及債券）；

(3) 本公司董事依據上文(1)段所述之批准或授權，或根據(a)配售新股（定義見
下文）；(b)因行使本公司之任何認股權證所附帶之認購權而發行股份；(c)
以股代息發行股份，或本公司不時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發行股份以全部
或部份取代就本公司股份發行之股息，或發行任何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
證券；或(d)根據當時採納以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僱員

授予或發出本公司之股份或權利之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之安排而發行股
份，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20%；上
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4)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至下列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b) 依照本公司之細則或任何適用之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之期限屆滿；及

(c) 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經本公司在股東大會通過普通決議案予以撤銷
或修訂之日；及

「配售新股」乃指於本公司董事所指定之期間內，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
東名冊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按其當時持股比例發售股份之建議（惟本公司
董事有權在必要或權宜時就零碎股權而作出之例外情況或其他安排或香港
以外且適用於本公司之任何地區內任何有關司法權區之法例規定下之限制
或責任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取消若干股份持有
人在此方面之權利或作出其他安排）。」

C. 「動議待召開本大會通告第4段所載之普通決議案A項及B項通過後，根據本大會通
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B項而授予本公司董事配發、發行、授出及處理額外股份之一
般性授權將予擴大。擴大之形式為增加本公司根據本大會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A
項而授出之權力而購回本公司之股份面值總額，惟該數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大
會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A項獲通過之日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10%。」

5. 處理任何其他事項。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陳傑恩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八日

附註：

1. 凡有資格出席大會並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其他人士代表出席大會及代其投票。受委任代表毋須為本
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任何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文件副本，須
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交回本公司在香港之主要辦事處香港灣仔港灣道30號新鴻基中心6樓，
方為有效。

3. 決議案第4A及4C項（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A及C項）旨在徵求股東批准給予董事一般性授權，以購回股份
及發行不超過所購回證券總數之額外股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說明函件載有供　閣下考慮本通告隨附建議購回股份授權之所需資料，並載於本通函。

4. 載於決議案第4B項（通告第4段所載決議案B項）之事項旨在徵求股東批准給予一般性授權，以授權根據上
市規則配發及發行股份，以在本公司欲行使該等權力時，讓董事靈活行使該等權力。董事目前並無計劃
就一般性授權發行任何新股或其他股份。

5.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至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二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